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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 東 1 1 3 年 度 推 動 樂 齡 專 業 人 力 甄 選 簡 章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113年1月3日臺教社(二)字第1122404606N號函暨113年1月15日臺教社(二)

字第 1132400145B 號函辦理 

貳、類別名額：約用人員正取 1名，備取若干名。 

參、資格條件： 

  一、國立或經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院校，或經教育部承認國外大學院校畢業，領有學士學位 

      證書。 

  二、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二年以上經驗者。 

  三、需具備使用電腦能力：電腦基本操作、文書處理、網際網路、圖文編輯、影音拍攝及剪輯   

      能力。 

  四、需具備開車能力及駕照。 

肆、待遇：參照 113 年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計算，折合新台幣約 36,313 元。 

伍、聘用期間：自報到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(聘用期間如服務成績優良，聘用期滿得視計

畫情形續約，惟聘用原因消失、聘用計畫刪減經費及法令規定終止推動樂齡業務，則提前通

知終止契約，聘用人員不得有異) 。 

陸、工作內容： 

   一、樂齡學習網資訊更新、維護及教育部樂齡學習資料庫平台操作。 

   二、辦理本縣樂齡學習中心獎勵金計畫活動及相關會議。 

   三、定期檢查本縣樂齡學習中心課程表、成果及相關資料填報。 

   三、協助縣市政府辦理樂齡學習計畫及訪視輔導計畫。 

   四、協助培訓志工或專業人員訓練。 

   五、辦理其他有關高齡教育相關事宜。 

   六、部分時間須至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協助相關業務。 

   七、臨時交辦事項。 

柒、工作地點：屏東市民和國小（屏東市自立路 213 號），部分時間須至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協 

    助相關業務。 

捌、簡章公告期間： 

一、 自即日起至 113 年 3 月 15 日(五)止。 

二、 公告網站：屏東市民和國小(https://www.mhps.ptc.edu.tw/nss/p/index) 

玖、簡章及報名表下載日期： 

    自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3 月 14 日(四)止，於公告網站上查閱並以 A4 大小紙張下載列印。 

拾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113 年 3 月 14 日(含)前檢具下列文件並掃描成單一 pdf 檔(以 A4 大小紙張

列印)e-mail 至 yuling@mhps.ptc.edu.tw（信件標題:姓名-樂齡專業人力甄選資料），報

名資料經審查通過，寄發面試通知，始完成報名程序，另相關證件面試當天須提供正本查

驗。 

     一、報名表 1份（含簡要自述、需黏貼最近 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張)。 



 2 

     二、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     三、學歷證件影本（凡持國外學歷證件者，應另附中文翻譯本及駐外單位驗證證明）。 

     四、經歷證件影本。 

     五、其他相關資料。 

拾壹、面試方式：113 年 3 月 15 日(五)上午 11:00 (會議室)開始進行面試。 

拾貳、公告錄取：錄取人員將於面試翌日下午 4 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，總成績未達 70 分者不予

錄取，錄取後須於一周內補繳良民證。 

拾參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錄取人員應依本校通知時間完成報到手續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。 

二、 本職缺為專任助理人員，無須陳報銓敘部登記採計年資，其年資亦不作為採計提敘薪

俸級及退休之用。 

三、 工作期間如有考核欠佳者，應無條件解聘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求償。 

拾肆、聯絡電話：08-7229210#13 黃玉齡主任、吳亭伶組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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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屏 東 市民和國民小學 1 1 3 年度推動樂齡專業人力甄選報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 名  性別  出    生 民國  年  月  日 

貼
相
片
處 

通 訊 地 址  

聯 絡 電 話 
(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) 

(手機) 

聯絡 e-mail  (寄發面試通知用) 

學歷 

(含大學及研

究所) 

畢  業  學  校 科         系 修      業      起      訖 

  
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 

  
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 

任職經歷 

 任職單位 職務 任職期間 

1.  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 

2.  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 

專長/興趣  

相關證照  

自我證件        

審查 

(請勾選) 

證  件  名  稱 

1. □身分證影本 

2. □學經歷證件 

 3 □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影本（無者免附） 

 4 □其他(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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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   註 

證件均以 A4 大小紙張依序裝訂成冊以利當天核驗： 

1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影印在同一面) 

2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
3.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影本（無者免附） 

4.其他證件影本 

以上本人所填內容屬實，並附相關證明文件為憑。填表人簽章： 


